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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2022年中高考减压
及“青春自护·有你有我”青少年自护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团委：

为深化 12355 品牌建设，切实为广大青少年办实事，根据

工作安排，将继续做好中高考减压和 2022年暑假、寒假青少年

自护教育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开展“轻松备考·12355 与你同行”活动

充分发挥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的心理专业优势，为面临

中高考的学生及家长提供缓解心理压力、轻松备考等方面的

咨询服务，定于 5—7 月集中开展以“轻松备考·12355 与你

同行”为主题的中高考减压行动。

（一）以服务台联系的心理专家为主，依托服务青少年的

实体阵地，主动对接教育部门，走进学校、社区等场所，开展

针对中、高考年级考生的团体助考辅导活动和其他减压讲座、

心理辅导、团队培训、家长沙龙等活动；可邀请经历过中高考

的学长学姐分享学习心得和考试经验，帮助考生备考。

（二）云南昆明“12355”全国区域中心和其他有条件的服

务台在 5—7月专门开通“中高考减压热线”，组织专业力量，

增加接线人员，满足考生、家长咨询需求。



— 2 —

（三）结合 12355 服务站点建设工作，以项目运作方式联

系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，扩大服务对象覆盖面，加大对易地搬

迁集中安置点青少年考生、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学生、以及受

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青少年考生的服务力度。

（四）有条件的州（市）可通过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多种

新媒体形式创新开展工作，拓展线上及线下服务领域，线上各

州（市）团委要组织专家进驻云青护小程序，做好云南昆明

12355 服务台、云青护微信小程序宣传工作，共享中高考减压

专项咨询的专家资源和专业服务。

二、开展“青春自护·有你有我”青少年自护教育活动

针对青少年人身安全事故高发的情况，进一步增强青少

年，尤其是困境儿童、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自护意识和能力，

聚焦防不法侵害教育、防意外伤害教育、自然灾害自救教育、

心理健康教育、网络素养教育、卫生健康教育六大领域开展 10

类专项活动，引导青少年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以及保护自身安

全、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。

（一）“青春自护·防拐卖专项活动”。建议重点针对留

守少年儿童，帮助他们学习识别诱拐诱骗手段、遭遇拐卖后自

救方法以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等，帮助其提高防拐意识和发现

报告能力。

（二）“青春自护·防校园欺凌专项活动”。建议重点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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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在校中小学生开展。帮助学生认识哪些行为属于校园欺凌，

校园欺凌会造成哪些危害、产生哪些法律后果，当遭遇校园欺

凌、暴力时该如何应对等内容，提高学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

护、自我防范的能力。

（三）“青春自护·防网络沉迷专项活动”。建议重点针

对 14—17 岁未成年人，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、留守儿童开

展。围绕网络安全意识教育、网络防沉迷尤其是防游戏沉迷，通

过反面案例警示教育、正面网络使用教育等，引导青少年健康上

网。

（四）“青春自护·网络安全专项活动”。建议重点在电

信网络诈骗案高发地区开展。帮助青少年了解个人隐私泄露、 网

络校园贷、网络诈骗等常见网络安全风险，提升甄别和防范能

力。

（五）“青春自护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活动”。建议

全面覆盖。强化青少年的防护意识和自觉，帮助其掌握基本的

防护手段。

（六）“青春自护·防溺水专项活动”。建议重点在沿江

地区、河湖较多的内陆地区以及野泳事故高发地区开展。加强

防溺水安全知识和急救方法的教育宣讲，强化青少年及其监护

人防溺水的自觉性和识别险情、遇险逃生能力，防范和减少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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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事故发生。

（七）“青春自护·交通出行安全专项活动”。结合交通

事故和交通违法行为，对青少年进行安全警示教育，鼓励青少

年带头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安全出行。

（八）“青春自护·青春期心理调适专项活动”。围绕青

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学业压力、集体融入、社会交往、家

庭经济等现实问题开展。帮助青少年了解身心成长规律，提升

情绪调节能力，提高抗压受挫能力，增强生命意义感，塑造积

极健康的心理品质。

（九）“青春自护·用电防火专项活动”。建议重点针对

留守儿童以及假期独自居家的青少年开展。开展用电防火安全

教育，提高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。

（十）“青春自护·地质灾害应急避险专项活动”。着重

开展地震、泥石流、雪崩等地质灾害发生时自救实战演练，帮

助青少年掌握必备的应急知识和技能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州（市）团委应给予指

导，全年常态化围绕六大领域开展自护教育活动，结合本地实

际，可从十类专项重点选择部分项目精心设计开展活动。要加

强纵向动员和横向联动，做好整体策划、协调、督导工作，创

新活动形式，注重服务效果，联系职能部门、社会组织、专家



— 5 —

资源形成合力。

（二）形式多样，加大宣传。结合当地实际，可利用

12355 综合服务站、青少年维权岗、权益示范项目、“为了明

天”等渠道，通过青少年喜欢的形式进行宣传，扩大宣传覆盖

面，切实帮助青少年提升自护意识和自护能力。

（三）重视成果，及时总结。活动期间，请及时报送动态

信息，各州（市）推荐和提供不少于 3 条活动信息至团省委权

益部。请各州（市）团委认真总结工作情况，并于 2022 年 8 月

23 日前将活动情况及相关数据报送至团省委权益部（邮箱：

yntswqyb@163.com）。

共青团云南省委

2022年 5月 10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马英杰，0871—63995451）




